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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文件  
 

同济财〔2016〕1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同济大学关于汽油费与市内交通费

报销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同济大学关于汽油费与市内交通费报销规定（试行）》已

于 2015年 12月 7日经 2015-2016学年第 7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

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 济 大 学 

2016 年 6月 1 日 



 

 — 2 ——                 

 

同济大学关于汽油费与市内交通费报销规定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经费使用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

益，根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

理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2〕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

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11 号）等文

件精神及学校 2015-2016学年第 7 次校长办公会议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针对汽油费及其他市内交通费的报销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汽油费是指因项目研究需要购买汽油等燃料发生

的费用。 

（一）纵向科研项目实行预算制，必须在预算中有明确列示

“汽油费”用于野外考察或实验设备等，方可报销；未明确列示

预算的，不予报销。纵向项目结账经费不予报销汽油费。 

（二）横向科研项目（含横向科研项目结账经费）因实验设

备需要发生的汽油费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予以报销。项目组成员

（校内人员）因出差而发生的汽油费，分外埠与市内两种情况。 

1.外埠出差：确因携带仪器、样品等需要自驾或租赁车辆出

差到外埠的，根据《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同时

填写《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》，相应汽油费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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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应与出差时间相匹配；车辆应为本人进校证名下车辆或正式租

赁的车辆，不得使用其他合作单位或私人朋友提供的车辆。 

2.市内出差：确因工作需要自驾的，发生的汽油费实行限额

报销。在费用发生的次月及以后，按月汇总，附汽油费原始发票

报销，报销额度上限为 600元/月。 

（三）其他项目经费（不含日常经费），因实验需要发生的

汽油费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予以报销。项目组成员（校内人员）

因出差而发生的汽油费，分外埠与市内两种情况。 

1.外埠出差：确因携带仪器、样品等需要自驾或租赁车辆出

差到外埠的，根据《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同时

填写《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》，相应汽油费票

据应与出差时间相匹配；车辆应为本人进校证名下车辆或正式租

赁的车辆，不得使用其他合作单位或私人朋友提供的车辆。 

2.市内出差：原则上应使用公共交通。确有特殊需要的，由

负责业务分管的部门领导和校领导审批。 

第三条  项目组成员因项目研究需要乘坐公交车、地铁、轻

轨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而发生的市内交通费，在预算内实行限额

报销。在费用发生的次月及以后，按月汇总，附原始票据报销，

报销额度上限为 600 元/月。 

为方便师生乘坐公交车、地铁、轻轨等出行，允许在每月限

额内使用交通卡 200 元，在实际出行后进行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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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款项目适用范围为经费卡号以“####104”、“####106”、

“####144”、“####219”、“####229”开头的项目，和以“####229”

至“####256”开头的项目。 

第四条  汽油费票据抬头必须为“同济大学”。 

第五条  以上费用限额以人为单位，非以项目为单位。 

第六条  以上实行限额报销的费用必须通过网上预约方式

进行报销，报销款项直接划入当事人银行卡内。 

第七条  上下班交通费用应由本人自行承担，不得在任何项

目经费中报销。 

第八条  以上实行限额报销的费用因实际情况确有需要突

破报销限额的，由负责业务分管的部门领导和校领导审批，单次

审批有效期不超过 3 个月。 

第九条  财务处、审计处每年对以上费用报销进行抽查，如

有弄虚作假、套取资金等行为的，移交学校纪委监察处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。以前学校文件中存

在与本规定不相符之处的，按本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《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》格式 

2.《同济大学市内交通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》格式 

3.《同济大学市内交通费报销单（公共交通方式）》

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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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同济大学外埠差旅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车牌号： 

人员类别 
出差人姓

名 
职务或职称 性别 出差人姓名 职务或职称 性别 出差人姓名 职务或职称 性别 

校内教职

工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校内学生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校外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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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差事由

及地点 
  预借金额   

校内学生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为项目组成员，本次出

差可享受“一般人员待遇”。 

项目负责人审批意

见及签章： 
  

自驾方式 

日期 
出发地 目的地 租车费 

过路过

桥费 
汽油费 合计金额 伙食补助 

人数*

天数 
金额 其他费用 金额 

月 日 

 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宿费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险费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会务费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城市间交通费合计(小写)         
补助合计

(小写) 
  

合计 

(小写) 
  

共计人民币(大写)        万 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 拾        

元        角         分 
小写   

附单据     

张 
本人(报销人)承诺上述所填内容完全真实。          报销人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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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卡号   报销金额   
项目负责人   

签章 
  

单位           

公章 
  

经费卡号   报销金额   
项目负责人   

签章 
  

单位           

公章 
  

经费卡号   报销金额   
项目负责人   

签章 
  

单位           

公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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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同济大学市内交通费报销单（自驾方式） 

 

 
    单位：元 

出差人姓名   工号/学号   

出差时间段         年     月 车牌号   

汽油票张数   汽油票总额   

过路过桥费张数   过路过桥费总额   

经费卡号 报销金额 项目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注：1.本报销单应按人按月汇总填写，每月不得重复填写。 

    2.如汽油票总额超 600元，汽油费实际报销金额不超过 600元。 

    3.本报销单适用的项目范围为，经费卡号以“####245”至“####256”开头的

项目，和以“####2198”开头的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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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同济大学市内交通费报销单（公共交通方式） 

 

 

 

 

      单位：元 

出差人姓名   工号/学号   

出差时间段   

出租车票张数   出租车票总额   

交通卡定额发票张数 
 

交通卡定额发票总额 
 

过路过桥费张数 
 

过路过桥费总额 
 

经费卡号 报销金额 项目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注：1.本报销单应按人按月汇总填写，每月不得重复填写。 

    2.如出租车票与交通卡总额超过 600 元，按上限 600元报销。 

    3.其中交通卡费用不超过 200元，且在实际出行后方可报销。 

    4.本报销单适用的项目范围为，经费卡号以“####104”、“####106”、“####144”、

“####219”、“####229”开头的项目，和以“####229”至“####256”开头的项目，

在预算范围内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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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2日印发 
 


